附件：

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网站建设工作考核评比暂行办法

第1条 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局网站工作水平，突出北京地税网站专业特色，巩固网站建设的工作成果，根据《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网站运行维护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2条 由市局纳税服务中心组织对各区县地税局、各分局、市局各处室、直属单位的网站建设工作进行考核评比。

第3条 网站建设工作考核评比（以下简称“网站评比”）的主要内容是：网上政务公开、网上纳税服务、网上办税等工作的开展情况和网页内容更新维护、网站建设工作制度的建立与落实情况。

第4条 网站评比每年组织一次。

第5条 纳税服务中心负责网站评比的协调组织工作，负责研究确定年度评比项目，负责研究确定评分人员的构成，负责研究确定奖励方式及标准等。

第6条 为保证评比的客观、公正与权威性，评比打分人员邀请有关专家、社会监督员担任。

第7条 网站的评比的方式为百分制，按照每年具体的评比项目内容，分项计分，总分在80分以上的为优秀网页，60分以上（含60分）的为合格网页，60分以下的为不合格网页。

第8条 网上政务公开、网上纳税服务项目评比由有关社会监督员承担，网页内容更新维护由程序自动完成统计，由专业人员负责查找统计网页错误信息，评比打分期间参评单位与评比打分人员原则上不得接触，纳税服务中心不参与上述各项评比打分。

第9条 网上办税项目的评比由纳税服务中心，信息中心负责，评比依据为系统数据库信息及网站后台管理统计数据。网站工作制度建立落实情况的评比工作由纳税服务中心负责，评比采用抽查与上报相关资料的方式进行。

第10条 涉及网站评比依据的有关数据、信息采集工作、由纳税服务中心、信息中心负责，采集不低于一个月的信息量。

第11条 　对年度评比获优秀网页的单位，市局将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。

第12条 　本办法从2003年开始执行。

	考核项目
	评分标准
	分值

	网站制度建设

（20分）
	网站维护管理制度完备
	5

	
	网站安全管理制度完备
	5

	
	各项制度有效落实
	10

	网站安全管理

（20分）
	网页维护人员职责明确
	10

	
	按要求保护网页维护权限
	10

	网页建设管理工作

（25分）
	网页结构清楚，布局合理
	5

	
	栏目设置全面规范合理
	5

	
	图片运用恰当，显示正确清晰
	5

	
	链接有效，无乱码
	5

	
	文字编辑规范准确
	5

	网页内容更新维护

工作（20分）
	基本信息完整准确
	5

	
	信息内容全面准确
	5

	
	网页内容更新维护及时
	5

	
	信箱来信答复及时准确
	5

	网站建设支持工作

（15分）
	曝光台栏目内容更新及时准确
	5

	
	网站建设相关资料报送及时准确
	5

	
	设立职责明确的网站管理人员
	5

	加分
	增设特色栏目
	1－5

	
	利用网络创新开展工作
	1－5

	
	积极开展网上办税工作
	1－5


2003年网站工作评比项目表
